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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和《广东省普通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。

学校成立由校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领导小组，统一领导全校的国

家助学贷款工作，负责制定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管理办法。明确相关各职能部门的分工，协

调各职能 部门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中的关系，并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监督、考核。各系成立由系主

管学生工作领导任组长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小组,具体落实本系贷款各项工作。

学校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私立华联学院国家助学贷 款管理中心（下称：学贷中

心），办公室设在学生处，学生处处长兼学贷中心主任。学贷中心在学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领

导小组的领导下，负责全校国家助学贷款的组织，申请、审批、发放和回收等 管理工作。

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，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及时准确了解国家助学贷款的

方针、政策、并熟悉申请与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程序及要求。

加强在全体学生中开展诚信教育，并将这项工作贯穿于招生、新生入学、日常思

想政治教育及毕业就业教育的全过程，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。

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对象为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考试、正式录取并注册的家庭

经济困难的学生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 学生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、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；

（二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（三）诚实守信、遵纪守法、无违法违纪行为；

（四）生活朴素，学习刻苦，能够正常完成学业；

（五）因家庭经济困难，在我校期间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所需基本费用。

学生每人每年贷款金额不超过20000元，全部为学费贷款。国家助学贷款模式实行一

年一贷， 在校期间由政府100%贴息，毕业后自付利息，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执行。

国家助学贷款申请：

（一）登录生源地贷款系统http://www.csls.cdb.com.cn进行网上申请，并下载《高校助学贷

款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生源地首贷学生应到当地的区教育局办理线下申请相关手续。申请材料：录取通知

书或学生证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《高校助学贷款申请表》。学生本人必须和一位家长前往办理。

（三）生源地续贷学生线上完成续贷申请、打印贷款电子合同和贷款受理证明书。

学贷中心接到国家开发银行下划贷款后，按要求向学生发放贷款。

http://www.csls.cdb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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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贷中心根据省助学管理办公室发出的划拨风险补偿金的通知，将风险补偿金按时

划转省助学管理办公室。

学贷中心在贷款毕业生离校时，建立详细的通讯录，组织办理毕业确认手续后，才能

办理离校手续。考上专插本就读本科的毕业生可以办理展期手续，贷款展期期间，按贷款学生

原所在学校的隶属关系，由省财政继续贴息。

毕业前对贷款毕业生进行还款操作培训。学生应按期诚信还贷，及时在贷款系

统更新个人最新的联系信息（如手机、固话、E-mial、QQ等），主动和学校保持联系。逾期偿还年度

利息、本金的违约学生，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学校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考核与奖励机制。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

与奖励，对严重违约现象较多的系给予通报批评。

本办法由校学贷中心负责解释， 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
